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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B_8B_E8_A1_8C_E4_c122_479609.htm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很大的意义上讲就是法治经

济。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尤其是经济

行为应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而保障社会的经济生活法治化

的最重要的机制司法制度，就必须法制化。因此，健全和完

善包括检察制度在内的司法制度，推进司法改革，对健全和

保障市场经济体制就非常重要。首先，就必须用统一的检察

执法思想去指导检察实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检察权的独立

性与公正性，它是严格执法、依法办案、服务经济等宗旨的

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 一、独立行使检察权及其重要意义 独

立行使检察权，就是检察机关在行使其检察职权时所具有的

高度独立生，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

家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常干涉。检察权的独立性，从理论

上讲似乎较为简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真正实现，就会

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障碍，就是比较困难的。市场经济要求公

平、公正、公开、平等、自由，具体到司法制度上也要求其

公平、公正、公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公正，就是最能体现

法律和法制之本质的公正性。司法公正，是至所以建立司法

制度、维护社会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

行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要求，是实现司法行为之目的的前提

条件。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实现

司法目的的基本条件。在司法制度运行过程中要体现其公正

性，就必须建立一套司法主体即司法机关合理运行的健全机



制，建立起能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尽职、依法、严格执行法

律的司法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相

对独立性或执法的绝对独立性。司法独立性是司法公正的前

提和必然要求。就检察制度而言，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是确保

检察公正的前提条件。 检察权的独立性具体表现在其外在的

独立性和内在的独立性上。检察权外在的独立性，要求检察

机关及其检察官办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关

、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即检察权的行使相对于社会中的

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言是独立的，而且这种独立性是由

法律所规定的。因此，就要从法律及其制度上健全和完善保

证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一种机制，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检察

权内在的独立性，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在办理具体案

件时也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实行主检检察官制度，实行办案

检察官个人负责制。检察权的独立性最主要的是保证检察权

要有外在的独立性，保证其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和在办理案

件的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确保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具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

是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司法改革所要进

行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依法治国、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和保障之一。 二、

“法治”条件下检察权的独立性与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是

辩证的统一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条件取

得巨大发展时的必然结果，是与产生于生产方式落后条件下

的封建性的“人治”、“专制”极端对立的，是政治民主与

经济自由的重要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自由性与

平等性，要求强有力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作为保障，“法治



”与市场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在市场经济的“法治”条件下

，检察权应具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仅是理

论上或法律上的，而最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司法实践 中的独立

性。因此，要使检察权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获得独立，就必须

有健全的、科学的司法制度作为强有力的保障。但就目前我

国的司法体制而言，尚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一定范

围内、一定程度上，仍有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在特定条件

下这种司法腐败现象甚至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人为因素的非

法干涉，影响、阻碍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检察权的独

立性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得不到充分保障。所以

，在我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制度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化

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法治化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科学的法

治化的司法制度，就必须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其中就包括健全和保证检察权的独立性这一重要方面。 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对于司法机关依法、

严格执行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领导与监督应该是方针

政策性的、宏观上的、一般性的，普遍情况下不应对具体案

件和具体的执法行为进行领导和监督，否则，就很难或不能

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司法的公正性也就难以保证，

设立司法机关的目的和必要性也就值得商榷了。党的方针性

、政策性的领导和人大宏观上、一般性的监督与独立行使检

察权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与党的领导和

人大的监督并不矛盾，反过来讲，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也

绝不能代替或非法干涉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二者应是辩证统

一的，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对于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有着重

要的保障作用，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恰恰是党的领导和人大的



监督的科学化、法治化的必然结果。 三、独立行使检察权是

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司法公正就是司法机关的各项制度、具

体的司法行为及其结果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社会评价最大限

度地体现了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全面性、科学性、制度

性的，而非偏面性、个别化、人为化的。司法机关本身的设

置就应是公正的，司法体制就应是公正的，也只有制度上的

公正性，才能保证行为和结果上的公正性。因此，司法机关

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其执法行为的独立性，以确保司法行为和

司法结果的公正性。由此，司法公正必然要求检察权的独立

行使，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必然结果。 司法

公正所包含的司法制度公正、司法行为公正和司法结果公正

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作用的。司法制度公正是司法行

为公正和司法结果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司法行为和司法结果

公正是司法制度公正的必然结果。司法制度公正的一个重要

和根本的方面就是司法权力的独立行使，它是司法制度公正

乃至司法公正的基础条件，可以说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所以

，司法权力的独立行使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 四、独立行

使检察权，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 从法律和制度上对保证

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作出规定和设置只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

和基础，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使这种独立性得

以真正的实施。因此，在检察实践中如何真正做到严格执法

，依法办案，在保证办案数量的同时注重办案质量，取得办

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达到保障经济建设、实

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就更值得研究且予以解决了。 在检察权

得以独立行使的前提条件下，在司法实践中严格执法，进而

达到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使检察



权得以真正的独立行使呢？总起来讲，第一，就是要从法律

和制度上确立和保障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且这种确立和保障

不是概括的、抽象的，而是特定的、具体的，是具有实际操

作性的。因此，就要推进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过程中最根本

和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财政权和人

事权的独立性，实行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和人事方面的垂直领

导，不受所在地方行政机关的制约。第二，党的各级组织包

括检察机关各级党组，应加强对检察工作方针性、政策性的

领导，而且也仅仅是方针性、政策性的领导，不干涉检察机

关及其检察官对具体案件的办理，检察官办案只服从法律，

应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依法办案的真正

独立性。第三，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不得干涉检察机关

及其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此，检察机关的财政权和

人事权就不得由各级行政机关掌握。第四，各级人大应加强

对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一般性的、宏观上的监督，加强对检

察机关执法效果和办案结果的监督，而不能监督甚至干涉检

察机关具体的办案过程，也即所谓的“事后监督”。唯其如

是，才能真正使检察权得以独立行使，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

，保障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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